2009常德优秀房地产企业
推荐评选标准
(中介企业)
评选认证标准：
1、企业应具备相应的中介资质条件（房地产评估机构必须与原行政

主管部门脱钩改制）；
2、企业提供的信息和服务，真实、准确、广告宣传不夸大、不误导；

3、中介企业在经营中讲道德、讲诚信、无不良记录；
 4、企业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地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；

5、无消费者投诉现象，对于消费者反映的有关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

及时处理；

6、按物价局部门规定收取中介服务费；
7、依法纳税，无拖税欠税现象；

8、本年度积极参加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活动，为行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。

参评企业应提交的资料：
1、2009常德房地产优秀中介企业推荐评选申请表；
2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企业简介；

4、获奖证明；

5、纳税证明；

6、企业总结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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